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达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
关于印发达州市人民政府 2024年度重大

行政决策目录和规范性文件制定计划的通知
达市府办函〔2024〕21号

各县（市、区）人民政府，达州高新区管委会，达州东部经开区

管委会，市级有关部门（单位）：

经市政府同意，现将《达州市人民政府 2024年度重大行政

决策目录》《达州市人民政府 2024年度规范性文件制定计划》

印发给你们，并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。

一、加强起草调研论证

承办单位须严格按照《达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达州市重大

行政决策程序规定的通知》（达市府发〔2018〕2 号）和《达州

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达州市行政规范性文件管理办法的通知》

（达市府发〔2024〕4号）要求，认真开展重大决策事项和规范

性文件前期调研论证工作，全面准确收集掌握有关信息和基础材

料，为科学拟定决策方案或规范性文件草案打下坚实基础。针对

专业性、技术性较强的重大决策事项和规范性文件，承办单位可

以委托有关专家、专业机构或社会组织进行调研，市司法局应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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予必要的工作指导。

二、严格文件制定程序

承办单位拟定重大决策事项或规范性文件草案时，应当严格

遵循公众参与、专家论证、风险评估、公平竞争审查等程序。涉

及公众切身利益或对其权利义务有重大影响的，承办单位应当通

过公开征求、召开听证会、召开座谈会等形式听取意见，向社会

公开征求意见的期限不得少于 30日。涉及专业性、技术性较强

的，承办单位应当组织相关领域专家（专业人士）或专业机构进

行专家论证，论证意见和结论应当由论证参与人员署名。涉及重

大公共利益和公众安全的，承办单位应当进行风险评估，并出具

评估报告。涉及市场准入、产业发展、招商引资、招标投标、政

府采购、经营行为规范、资质标准等市场主体经济活动的，承办

单位应当进行公平竞争审查。对企业生产经营活动或权利义务有

重大影响的，承办单位还要充分听取有关企业、行业协会、商会意

见。承办单位在将重大决策事项或规范性文件草案送审前，需经

履行合法性审查职责的机构（科室）初审。

三、规范报送审查材料

承办单位应当主动加强与市司法局沟通衔接，做好下列送审

材料报送工作。

（一）报请市政府审议的文本送审稿及请示（含电子文档）；

（二）起草说明（含电子文档）；

（三）涉及的法律法规规章、政策依据和经验借鉴材料（含

电子文档）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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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征求各县（市、区）人民政府、达州高新区管委会、

达州东部经开区管委会和市级有关部门（单位）意见材料；

（五）承办单位合法性审查机构初审意见；

（六）征求公众意见、专家论证、风险评估等材料；

（七）需要开展公平竞争审查的，提供公平竞争审查材料，

需要听取企业、行业协会、商会意见的，提供相关材料。

未列入年度重大决策事项目录或年度规范性文件计划，确需

由市政府决策或制定的，由承办单位向市政府请示，经市政府领

导批示同意后，转送市司法局进行合法性审查。

四、工作要求

此项工作已纳入 2024年度依法治市目标绩效考核，各承办

单位要对照目标任务，搭建起草专班，精心组织，积极筹划，全

力推动两项工作按时圆满完成。

附件：1．达州市人民政府 2024年度重大行政决策目录

2．达州市人民政府 2024年度规范性文件制定计划

达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24年 4月 3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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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达州市人民政府 2024年度重大行政决策目录

序号 名称 承办单位 送审时间

1
关于学习运用“千村示范、万村整治”工程经验

在推进乡村振兴上全面发力的实施意见
市农业农村局 2024年 4月底前

2 达州市生态环境分区管控动态更新成果 市生态环境局 2024年 4月底前

3 关于落实进一步加强耕地保护工作若干措施的工作方案 市自然资源规划局 2024年 4月底前

4 达州市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工作考核办法 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 2024年 4月底前

5 关于新时期强化招商引资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若干政策措施 市经济合作外事局 2024年 4月底前

6 达州市气象灾害应急预案 市气象局 2024年 6月底前

7 达州市网络与信息安全通报预警工作规范 市公安局 2024年 6月底前

8 达州市突发事件总体应急预案 市应急局 2024年 8月底前

9 达州市“无废城市”建设实施方案 市生态环境局 2024年 8月底前

10 达州市重大行政决策程序规定 市司法局 2024年 10月底前

11 美丽达州建设规划纲要（2022—2035年） 市生态环境局 2024年 12月底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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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达州市人民政府 2024年度规范性文件制定计划

序号 名称 承办单位 送审时间 文件性质

1 达州市集体土地征收拆迁补偿安置办法 市自然资源规划局 2024年 4月底前 修订

2 达州市大型群众性活动安全管理办法 市公安局 2024年 4月底前 修订

3 达州市中心城区建筑“第五立面”治理指导意见（试行） 市住房城乡建设局 2024年 5月底前 新制定

4 达州市城市园林绿化管理办法 市住房城乡建设局 2024年 5月底前 新制定

5 达州市市场主体集群注册管理办法（试行） 市市场监管局 2024年 7月底前 修订

6 达州市国土空间规划管理技术规定（2024修订版） 市自然资源规划局 2024年 8月底前 修订


